
1、招标条件
  

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它山岛东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由海曙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海发改投〔2025〕157号批准

建设，项目代码2507-330203-04-01-680877，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统筹和项目单位自筹解决，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人民政府，招标人为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机构为宁波市

倬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961.73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784.50万元，建设规模：园林景观工程、园林

绿化、室外给排水工程、室外电气工程等。建设地点：海曙区鄞江镇。
 

2.2招标范围：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它山岛东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及保修期服务（详见施工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本次招标控制价7798839元。工程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2.3施工总工期：240日历天。
 

2.4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否
 

2.5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否，本项目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未编制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
 

2.6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安全要求：合格。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同时须具备自2020年7月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合同金额达到本招标项目招标控制

价60%及以上（即单项合同金额≥4679303元）的绿化景观施工业绩，完成时间以工程交工或竣工（验收）日期为

准，施工业绩根据以下①或②业绩证明资料确认：①信息平台查询结果打印页（信息平台指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四库一平台信息系统、全国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任一平台）；②中标通知书（法定招标项目提供）、施工合同、竣工验收资料三项证明

资料。(如上述资料不能体现项目实际造价或规模或项目内容等评审因素的，还需提供审计报告等证明资料，最终

以评标委员会讨论决定为准)。如业绩证明资料不齐全的，不予认可。若投标人提供的是分包业绩，在竣工验收资

料中不能体现分包单位名称的项目不予认可。当两个及以上投标人提供相同业绩的，以分包单位为准，其它单位

不予认可。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3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园林绿化类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提供项目负责人近三月（2025年8月、9月、10月

）连续三月的社保证明（以社保部门或浙江政务服务网出具的社保清单为准，且社保缴纳单位与投标人名称须一

致）。

3.4至投标截止之日，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担任项目负责人（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

的施工负责人）。
 



（三）其他：

3.5 拟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1 人，且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C类）。

3.6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4、其他公告内容
  

/
 

5、监督部门名称
  

宁波市海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人民政府
 

地 址：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鄞江路299号
 

联 系 人：刘老师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市倬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NB568电商园7号楼1楼
 

联 系 人：张维、谢安琪
 

电 话：1896827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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